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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入世议定书的法律效力


———以《中国入世议定书》为中心

韩秀丽

　　内容提要：随着加入 ＷＴＯ实践的充分展开，尤其是 ＷＴＯ争端解决机构处理涉及《中

国入世议定书》争端的深入发展，入世议定书的法律效力问题日益凸显。从条约法理论

出发进行分析，入世议定书具有并入及修改《ＷＴＯ协定》的法律效力，这对理解入世议定

书与《ＷＴＯ协定》的关系提供了一种思路，有助于 ＷＴＯ争端解决机构正确解释和适用入

世议定书。在日益受到 ＷＴＯ成员根据《中国入世议定书》发起的挑战的情况下，中国应

当在正确理解入世议定书法律效力的前提下，从 ＷＴＯ的立法和司法层面积极寻找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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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秀丽，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

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ＧＡＴＴ）和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体制下，加入（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是

指申请加入方根据加入议定书中议定的条件成为 ＧＡＴＴ和 ＷＴＯ的成员。对于 ＧＡＴＴ和

ＷＴＯ体制而言，加入是一种重要而独特的制度，它使得 ＧＡＴＴ缔约方由最初的 ２３个扩大

到 ＷＴＯ成立时的１２８个，再到现在的１５９个。目前尚有２４个国家正在申请加入ＷＴＯ，而

既未加入也未申请加入的国家仅为少数边缘性国家或偏僻小国。可以说，正是加入制度

使得 ＷＴＯ成为一个普遍性国际组织。

自 ＷＴＯ成立至 ２０１３年 ９月 ５日，共有 ３１个国家和单独关税区完成了加入，占到

ＷＴＯ现有１５９个成员的五分之一。这３１个加入成员皆系依其入世议定书中议定的条件

加入 ＷＴＯ。在中国入世之初，由于相关的 ＷＴＯ司法实践尚未展开，因此入世议定书的法

律效力问题没有得到深入思考。迄今为止，虽然在涉及中国的大部分 ＷＴＯ争端中当事

方都援引了《中国入世议定书》中的条款，但真正使得入世议定书的法律效力成为讨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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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争端还是“中国 －原材料案”和“中国 －稀土案”。〔１〕 这两个案件不仅提出了 ＧＡＴＴ

第２０条的可适用性问题，更重要的是凸显了《中国入世议定书》乃至所有入世议定书与

《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马拉喀什协定》（以下简称《ＷＴＯ协定》）之关系这一系统性问

题，〔２〕或者进一步说，入世议定书的法律效力问题。这一问题涉及中国与 ＷＴＯ创始成员

之间的 ＷＴＯ法律关系，以及中国与先于其加入 ＷＴＯ的加入成员和后于其加入 ＷＴＯ的

加入成员之间的ＷＴＯ法律关系。实际上，其它加入成员将来也可能面临同样的困惑。因

此，研究入世议定书与《ＷＴＯ协定》的关系以及入世议定书的法律效力问题，在中国入世

十余年后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需要指出的是，由于《ＷＴＯ协定》是设立 ＷＴＯ

的基本法律文件，因此本文谈到“加入 ＷＴＯ”和“加入《ＷＴＯ协定》”时不作刻意区分。

一　“加入”在传统条约法及条约实践中的法律效力

尽管传统条约法对于加入问题主要关注其程序方面，〔３〕但这并不意味着完全不涉及

实体问题。在赫希·劳特派特（ＨｅｒｓｃｈＬａｕｔｅｒｐａｃｈｔ）１９５３年为国际法委员会准备的《条约

法报告》（ＲｅｐｏｒｔｏｎｔｈｅＬａｗｏｆＴｒｅａｔｉｅｓ）中，对于加入的规定可概括为三点：第一，一国或国

际组织可以加入其没有签署或批准的条约，加入方式是通过书面法律文件正式宣布该条

约对其具有约束力；第二，只有符合条约的规定，加入才是可接受的；第三，除非条约另有

规定，加入可以在条约文本确立后的任何时间进行。〔４〕 可见，劳特派特认为，条约加入的

主体是国家或国际组织，加入条约除了书面形式要件外，还要受制于条约所规定的时间和

条件。但他并未指明这种条件是程序性条件还是实体性条件。联系第一点中提到的“正

式宣布该条约对其具有约束力”，这里的条件似乎主要应当是指条约自身规定的程序性

条件。但在对该条的评论中，劳特派特注意到了刚刚生效不久的 ＧＡＴＴ１９４７的加入问题。

根据 ＧＡＴＴ１９４７第３３条，非缔约方按其与缔约方全体议定的条件加入 ＧＡＴＴ１９４７，缔约方

全体对于加入的决定应以三分之二多数做出。他因此进一步阐述道，一般来说，尽管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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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有明确的加入条款，但偶尔也会将加入问题留待某些后续的行为或条件来处理，例如

ＧＡＴＴ１９４７。〔５〕 但由于实践方面的有限性，劳特派特对于此类加入的评论只是点到即止。

根据１９６９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１１条，加入是表示同意承受条约拘束的方式之

一，其它方式还包括“签署、交换构成条约之文书、批准、接受、赞同，或任何其他同意之方

式”。而根据该公约第１５条，以加入表示承受条约拘束之同意有三种情况：（１）条约规定

该国得以加入方式表示此种同意；（２）另经确定谈判国协议该国得以加入方式表示此种

同意；（３）全体当事国嗣后协议该国得以加入方式表示此种同意。不难看出，这些规定只

是指出了可以加入条约的几种情形，属于程序上的规定，对于“留待某些后续的行为或条

件来处理”的这类加入则并未涉及。因此，从传统条约法的角度似乎缺少分析入世议定

书法律效力的工具。

回顾主要的开放性多边条约的实践，其往往通过加入条款即条约中关于加入的规定

来处理加入问题，一般没有额外条件的限制。例如，《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８３条规定，

“本公约应听由属于第８１条所称各类之一之国家加入”，亦即“联合国或任何专门机关或国

际原子能总署之全体会员国或国际法院规约当事国、及经联合国大会邀请成为本公约当事

国之任何其他国家”。而除了对许可加入的主体及邀请加入的规定之外，对于这些许可加

入的国家并无任何关于加入条件的限制。又如，尚未生效的《国家及其财产豁免公约》第

２９．２条规定，“本公约持续开放给任何国家加入”，且未附加任何关于加入条件的限制。〔６〕

可见，一般来说，开放性多边条约的加入条款并不能通过加入议定书起到修改条约的

作用或者产生修改条约的法律效力。条约本身一般都会有专门的修改（ｒｅｖｉｓｉｏｎ）条款。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４０条和第 ４１条将修改分为修正（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和修订（ｍｏｄｉｆｉｃａ

ｔｉｏｎ）两种情况。其中，修正是在全体缔约国间对条约的修改，适用关于条约缔约和生效

的规定；修订则是若干缔约方间通过协议，仅在其彼此之间修改条约。

此外，根据条约中的保留条款做出保留也能起到修改条约的作用。保留意在排除或

更改条约中的某些规定对于保留国适用时的法律效果。“这样的保留，实质上就等于是

对条约的一种修正，多少是影响条约效果的。”〔７〕进而言之，“允许缔约方提出保留，实际

上是允许缔约方不履行条约中某个或某些条款的规定，直接影响到多边条约所确立的权

利义务关系”。〔８〕 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２１条，保留的法律效力是在保留国与接受

保留国之间，在保留的范围内修改了条约的规定；而如果有国家反对保留，但没有反对条

约在其本国与保留国间生效，则条约的其它条款在两国间仍然适用。

具体到入世议定书，可能会有人主张其是对《ＷＴＯ协定》的保留。但《ＷＴＯ协定》第

１６．５条明确规定“不得对本协定的任何条款提出保留，对多边贸易协定任何条款的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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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仅以这些协定规定的程度为限，对一诸边贸易协定条款的保留应按该协定的规定执

行”。再者，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２条，保留是指“一国于签署、批准、接受、赞同或

加入条约时所做之片面声明，不论措辞或名称如何，其目的在摒除或更改条约中若干规定

对该国适用时之法律效果”。入世议定书并非单方声明，而是申请加入国与 ＷＴＯ现有成

员国谈判的结果，因此很难将其理解为保留。

二　入世议定书的“并入”法律效力

ＷＴＯ的加入是指根据申请加入方与 ＷＴＯ议定的条件，申请加入方同意《ＷＴＯ协

定》，成为 ＷＴＯ成员。《ＷＴＯ协定》第１２条关于加入的规定如下：

１．任何国家或在处理其对外贸易关系及本协定和多边贸易协定规定的其他

事项方面拥有完全自主权的单独关税区，可按其与 ＷＴＯ议定的条件加入本协

定。此加入适用于本协定及所附多边贸易协定。

２．有关加入的决定应由部长级会议做出。部长级会议应以 ＷＴＯ成员的三

分之二多数批准关于加入条件的协议。〔９〕

据此，申请加入方与 ＷＴＯ议定的条件体现为入世议定书中的规定。为配合《ＷＴＯ协

定》第１２条，入世议定书中的标准条款为：“Ｘ所加入的《ＷＴＯ协定》应为经在加入之日

前已生效的法律文件所更正、修正或修改的《ＷＴＯ协定》。本议定书，包括工作组报告书

第 Ｙ段所指的承诺，应成为《ＷＴＯ协定》的组成部分。”例如，《中国入世议定书》第 １．２条

规定：“中国所加入的《ＷＴＯ协定》应为经在加入之日前已生效的法律文件所更正、修正

或修改的《ＷＴＯ协定》。本议定书，包括工作组报告书第 ３４２段所指的承诺，应成为

《ＷＴＯ协定》的组成部分。”据此，入世议定书直接并入了《ＷＴＯ协定》，而工作组报告中

的指定段落也通过并入入世议定书，间接成为《ＷＴＯ协定》的组成部分。

入世议定书中的此类条款可称为“一体化条款”，使得议定书成为《ＷＴＯ协定》的组

成部分。虽然有学者对于议定书能否通过自身的一个“链接条款”而成为《ＷＴＯ协定》的

组成部分提出质疑，〔１０〕但实践中，无论是 ＷＴＯ成员还是 ＷＴＯ争端解决机构本身，均未对

此提出过质疑，ＷＴＯ成员也未对 ＷＴＯ争端解决机构对于援引入世议定书之诉求的管辖

权提出过异议。

“中国—汽车零部件案”是援引入世议定书具体条款的首个 ＷＴＯ争端。在该案中，

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均认定，通过当事方的协议，专家组和上诉机构获得了对争端的管辖

权，或者说由于争端方均未质疑入世议定书的可裁决性，因此专家组和上诉机构获得了对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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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１０〕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 ＧＡＴＴ１９９４第３３条仍然包括加入条款，但其已不再发挥作用，因为《ＷＴＯ协定》要求“一揽
子加入”，不可能单独加入 ＧＡＴＴ１９９４而不加入 ＷＴＯ。
ＭｉｔａｌｉＴｙａｇｉ，ＦｌｅｓｈｏｎａＬｅｇａｌＦｉｃｔｉｏｎ：Ｅａｒｌｙ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ｉｎｔｈｅＷＴＯｏｎ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ｓ，１５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ｃｏｎｏｍｉｃＬａｗ３９１，４０１（２０１２）．



争端的管辖权。〔１１〕 在“中国—原材料案”中，专家组在《中国入世议定书》第 １．２条的基

础上认为，在该争端中，如同在以前涉及《中国入世议定书》的争端中一样，所有当事方均

同意《中国入世议定书》是《ＷＴＯ协定》的组成部分。而且，所有当事方均同意，ＷＴＯ成

员可以以违反《中国入世议定书》为由发起 ＷＴＯ争端解决程序。相应地，入世议定书中

的各种承诺，包括并入入世议定书中的工作组报告的相关段落中的各种承诺，均为可强制

执行的承诺。〔１２〕 事实上，凡是涉及中国违反入世议定书具体条款的争端，ＷＴＯ争端解决

机构均当然行使了管辖权。因此，虽有学者反对 ＷＴＯ对涉及入世议定书条款的争端行

使管辖权，〔１３〕但在涉及中国的 ＷＴＯ争端中，管辖权问题并未成为争议对象。

实践中，ＷＴＯ争端的原告亦通过自己的援引，接受入世议定书为《ＷＴＯ协定》的组成

部分，从而承认 ＷＴＯ争端解决机构的管辖权。例如，在“中国—汽车零部件案”中，原告

欧共体指控中国的相关措施除违反 ＧＡＴＴ１９９４、《补贴和反补贴措施协定》及《与贸易有关

的投资措施协定》的相关规定外，还违反了《中国入世议定书》第１．２条、第７．２条和第 ７．

３条。〔１４〕 在“欧盟—鞋类案”中，原告中国认为欧共体 ２００６年 １０月 ５日的 １４７２／２００６号

理事会条例与 ＧＡＴＴ１９９４和《反倾销协定》的相关条款不符，且与《中国入世议定书》第 １５

条不符。〔１５〕 迄今为止，在中国涉诉的 ４２个 ＷＴＯ案件中，有 ２７个援引了《中国入世议定

书》。其中，在中国起诉的１１个案件中有５个做出援引，在中国被诉的 ３１个案件中有 ２２

个做出援引。这些案件涉及的《中国入世议定书》的条款相当广泛：除普遍援引第 １．２条

外，还涉及第７．２条、７．３条、１５条、１６．１条、１６．３条、１６．４条、１６．６条等。详见图表一。

图表一：中国起诉和应诉的 ＷＴＯ案件中援引《中国入世议定书》的总体情况

序号 案件缩写名 案号 援引的《中国入世议定书》条款

１ 美国 －反倾销和反补贴案（中国） ＷＴＯ／ＤＳ３７９ 第 １５条

２ 欧共体 －紧固件案 （中国） ＷＴＯ／ＤＳ３９７ 第 １５条

３ 美国 －轮胎案 （中国） ＷＴＯ／ＤＳ３９９ 第 １６．１条、１６．３条、１６．４条、１６．６条

４ 欧盟 －鞋类案 （中国） ＷＴＯ／ＤＳ４０５
第 １５（ａ）（ｉｉ）条、《中国入世工作组报告》

第 １５１（ｅ）（ｆ）段

５ 美国 －反补贴措施案（中国） ＷＴＯ／ＤＳ４３７ 第 １５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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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案件缩写名 案号 援引的《中国入世议定书》条款

６ 中国 －集成电路增值税案（美国） ＷＴＯ／ＤＳ３０９ 笼统提及《中国入世议定书》

７ 中国 －汽车零部件案（欧共体） ＷＴＯ／ＤＳ３３９ 第 １．２条、７．２条、７．３条

８ 中国 －汽车零部件案（美国） ＷＴＯ／ＤＳ３４０ 第 １．２条、７．２条、７．３条

９ 中国 －汽车零部件案（加拿大） ＷＴＯ／ＤＳ３４２ 第 １．２条、７．２条、７．３条

１０ 中国 －税案（美国） ＷＴＯ／ＤＳ３５８ 第 １．２条、７．２条、７．３条、１０．３条

１１ 中国 －税案（墨西哥） ＷＴＯ／ＤＳ３５９ 第 １．２条、７．２条、７．３条、１０．３条

１２ 中国 －出版物及视听产品案（美国） ＷＴＯ／ＤＳ３６３ 第 １．２条、５．１条、５．２条

１３ 中国 －金融信息服务案（欧共体） ＷＴＯ／ＤＳ３７２

《中国入世工作组报告》第 ３０９段、中国

《服务贸易总协定》承诺表中关于商业存

在的市场准入限制的水平承诺

１４ 中国 －金融信息服务案（美国） ＷＴＯ／ＤＳ３７３ 第 １．２条

１５ 中国 －金融信息服务案（加拿大） ＷＴＯ／ＤＳ３７８ 第 １．２条

１６
中国 －赠款、贷款和其他激励措施案

（美国）
ＷＴＯ／ＤＳ３８７ 第 １．２条、１２．１条

１７
中国 －赠款、贷款和其他激励措施案

（墨西哥）
ＷＴＯ／ＤＳ３８８ 第 １．２条、１２．１条

１８
中国 －赠款、贷款和其他激励措施案

（危地马拉）
ＷＴＯ／ＤＳ３９０ 第 １．２条、１２．１条

１９ 中国 －原材料案（美国） ＷＴＯ／ＤＳ３９４ 第 １．２条、５．１条、５．２条、８．２条、１１．３条

２０ 中国 －原材料案（欧共体） ＷＴＯ／ＤＳ３９５ 第 １．２条、５．１条、５．２条、８．２条、１１．３条

２１ 中国 －原材料案（墨西哥） ＷＴＯ／ＤＳ３９８ 第 １．２条、５．１条、５．２条、８．２条、１１．３条

２２ 中国 －风电设备案（美国） ＷＴＯ／ＤＳ４１９ 第 １．２条

２３ 中国 －稀土案（美国） ＷＴＯ／ＤＳ４３１
第 １．２条、５．１条、５．２条、７．２条、８．２条、

１１．３条

２４ 中国 －稀土案（欧盟） ＷＴＯ／ＤＳ４３２
第 １．２条、５．１条、５．２条、７．２条、８．２条、

１１．３条

２５ 中国 －稀土案（日本） ＷＴＯ／ＤＳ４３３
第 １．２条、５．１条、５．２条、７．２条、８．２条、

１１．３条

２６
中国 －汽车与汽车零部件产业案

（美国）
ＷＴＯ／ＤＳ４５０ 第 １．２条

２７ 中国 －服装和纺织品案（墨西哥） ＷＴＯ／ＤＳ４５１ 第 １．２条

需要指出的是，入世议定书的“并入”法律效力并不是简单的加法，根据《ＷＴＯ协定》

的加入条款，申请加入方要按它与 ＷＴＯ议定的条件加入《ＷＴＯ协定》。由于《ＷＴＯ协

定》第１２条并未对何为“议定的条件”做出规定，因此议定的条件不同程度地“偏离”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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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ＴＯ协定》是必然的。换言之，申请加入方加入的《ＷＴＯ协定》是经过其入世议定书挑

选和修改的《ＷＴＯ协定》。“它与 ＷＴＯ议定的条件”这一宽泛的用语最为关键，表明这种

条件到底为何取决于申请加入方与 ＷＴＯ的谈判。这无疑改变了《ＷＴＯ协定》“一揽子交

易”的特性。综观各申请加入方的入世议定书，由于其各不相同的入世议定书“并入”了

《ＷＴＯ协定》，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ＷＴＯ协定》的碎片化。

还需进一步指出的是，《中国入世议定书》第二部分（减让表）第１条规定：“本议定书

所附减让表应成为与中国有关的、ＧＡＴＴ１９９４所附减让表及 ＧＡＴＳ所附具体承诺表。”实

际上，所有入世议定书均共同包含这一规定。〔１６〕 由此可以推论，《入世议定书》中的减让

表（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方面）和承诺表相应地并入 ＧＡＴＴ１９９４和 ＧＡＴＳ的附件，从而

ＧＡＴＴ１９９４第２０条和 ＧＡＴＳ第１４条的一般例外规定也就不存在不能适用于这些减让和

承诺的问题。这也是本文的核心观点之一。

“中国—原材料案”的专家组指出，《中国入世议定书》第１１．３条并未明确提及“符合

ＧＡＴＴ１９９４”或 “符合《ＷＴＯ协定》”，而《中国入世议定书》第 １１．１条和第 １１．２条却提及

了两者，且《中国入世议定书》第５．１条也包含一个序言，即“不损害中国以与符合《ＷＴＯ

协定》的方式管理贸易的权利”。〔１７〕 专家组因此断定，虽然在涉及第 ５．１条的“中国—出

版物及视听产品案”中，中国可以援引 ＧＡＴＴ１９９４第２０条为其贸易权措施抗辩，但在涉及

第 １１．３条的“中国—原材料案”中，中国却不能援引该条款为其出口税措施抗辩。这一

裁决令众多中国学者愕然，并从条约解释的角度，穷尽各种条约解释方法对专家组和上诉

机构裁决进行了批判。〔１８〕 但直至“中国—稀土案”，专家组的态度仍未改变。〔１９〕

笔者认为，《中国入世议定书》第二部分（减让表）第１条明确阐明了中国入世减让表

并入 ＧＡＴＴ１９９４附件的效力，因此，将中国的相关出口税措施解释为不能援引 ＧＡＴＴ１９９４

第２０条进行抗辩是错误的。至少，对于中国在《中国入世议定书》附件 ６中承诺的产品，

中国可以援引 ＧＡＴＴ１９９４第２０条。这完全符合《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中的首要解释原则，

即条约应就其用语按照上下文并参照其目的和宗旨所具有的通常意义，善意地予以解释，

而上下文包括该条约的序言和附件在内。而根据同类解释原则，〔２０〕也可以认为《中国入

世议定书》附件６所列８４种产品之外的所有出口产品的免征出口税承诺具有相同性质，

只不过承诺税率为零而已，因此同样可以援引 ＧＡＴＴ１９９４第２０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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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入世议定书的“修改”法律效力〔２１〕

一般来说，入世议定书是根据一个简单模板制订的两页纸的法律文件，包含关税减让

表和服务贸易承诺表两个附件。〔２２〕 但《中国入世议定书》却长达１２页，此外还包含 １３个

附件。《中国入世议定书》所并入的《中国入世工作组报告书》中的条款之多也异乎寻常。

有学者将《中国入世议定书》中繁杂的义务分为三种，即《ＷＴＯ协定》现有规则承诺义务、

超 ＷＴＯ（ＷＴＯｐｌｕｓ）义务和次 ＷＴＯ（ＷＴＯｍｉｎｕｓ）义务。〔２３〕 也有学者将《中国入世议定

书》中的义务与《ＷＴＯ协定》中的义务相比，分为更宽松义务和更严苛义务两类，具体又

分为对申请加入方更严苛的义务、对申请加入方更宽松的义务、对现有成员更严苛的义务

和对现有成员更宽松的义务。〔２４〕 为避免理解上的混乱，本文仅从申请加入方的角度，将

《中国入世议定书》中的条款分为承担 ＷＴＯ现有权利义务的条款、超 ＷＴＯ义务条款、次

ＷＴＯ义务条款、超 ＷＴＯ权利条款和次 ＷＴＯ权利条款五种。其中，除第一种条款外，其它

条款都对《ＷＴＯ协定》具有修改的法律效力。但超 ＷＴＯ权利条款只是一种理论状态，事

实上《中国入世议定书》中并无超 ＷＴＯ权利条款。

其一，超 ＷＴＯ义务条款。《中国入世议定书》第１１．３条规定：“中国应取消适用于出

口产品的全部税费，除非本议定书附件 ６中有明确规定或按照 ＧＡＴＴ１９９４第 ８条的规定

适用。”由于《ＷＴＯ协定》并未对创始成员施加限制出口税的任何具体义务，因此上述规

定显然属于超 ＷＴＯ义务。对于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如以第三国市场价格作为倾销幅

度计算的依据，以及特定产品过渡性保障机制和纺织品过渡性保障机制，由于《ＷＴＯ协

定》本身以市场经济为前提，因此有学者认为中国承担的这些相关义务并不属于超 ＷＴＯ

义务。〔２５〕 但笔者认为，既然《ＷＴＯ协定》中并无相关规定，那么这些义务就仍属超 ＷＴＯ

义务，而且这些义务已经给中国带来极大困扰。例如，《中国入世议定书》第 １５条中允许

其他成员在反倾销调查中运用非市场经济方法，即属对《反倾销协定》之修改，不仅为中

国施加了额外义务，还因其适用具有不可预测性和不准确性而易遭滥用。此外，在海关估

价、农业补贴、工业补贴、透明度、司法审查、贸易权、投资措施和过渡性审议机制等方面，

中国也都承担了超 ＷＴＯ义务。

其二，次 ＷＴＯ义务条款。中国承担的次 ＷＴＯ义务是相当稀少的。在取消非关税措

施以及对酒类、烟类、化学和医药类产品实施国民待遇方面的渐进性可以理解为次 ＷＴＯ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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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但优惠空间相当有限。在《服务贸易总协定》的最惠国待遇义务方面，《中国入世议

定书》第１．４条规定，中国可维持与最惠国待遇义务不一致的措施，只要此措施已记录在

该议定书所附之《第２条豁免清单》中，且符合《服务贸易总协定》之《关于第 ２条豁免的

附件》中规定的条件。但《中国入世议定书》的《第 ２条豁免清单》范围十分有限，仅包括

海运、国际运输以及货物和旅客三个部门，加之要符合《关于第 ２条豁免的附件》中规定

的条件，所以实际优惠空间相当有限。

其三，次 ＷＴＯ权利条款。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所享有的履行义务的过渡期，

由于《中国入世议定书》第１．３条及《ＷＴＯ协定》所附多边贸易协定关于过渡期的规定，

中国基本上无法享受。因此，在过渡期方面，中国享受的是次 ＷＴＯ权利。此外，欧盟、匈

牙利、墨西哥等 ＷＴＯ成员对中国所作的保留，使得中国享有的一些权利成为次 ＷＴＯ权

利。例如，自中国入世起６年内，墨西哥在采取反倾销措施时可以不适用 ＷＴＯ《反倾销协

定》的相关规定。尤为特别要提的是，“中国—原材料案”的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在解释《中

国入世议定书》第１１．３条时，均认为中国放弃了援引 ＧＡＴＴ１９９４第２０条进行任何抗辩的

权利，从而使其成为次 ＷＴＯ权利条款。

《中国入世议定书》各条款，除承担 ＷＴＯ现有权利义务的条款外，均对《ＷＴＯ协定》

构成了修改。若再放眼所有 ＷＴＯ加入成员，在货物关税承诺方面，所有加入成员均被要

求对其所有关税进行约束。相比之下，ＷＴＯ创始成员有２６％的关税细目不受约束。同样

的，在服务承诺方面，新加入成员被迫做出比乌拉圭回合中的各方更多的承诺。不管其经

济发展水平如何，加入成员往往不得不对１００多个服务部门做出承诺，而创始成员做出承

诺的部门则较少，通常只是随着其收入水平提高才会增加。对于敏感的服务部门的承诺，

加入成员也远高于创始成员。〔２６〕 因此总体而言，加入成员承担的主要是超 ＷＴＯ义务。

在这个意义上，入世议定书对《ＷＴＯ协定》的修改与其说是默示的，〔２７〕不如说是明示的。

总之，入世议定书包含超 ＷＴＯ义务和次 ＷＴＯ义务、超 ＷＴＯ权利和次 ＷＴＯ权利，构

成《ＷＴＯ协定》的组成部分，从而使《ＷＴＯ协定》成为一个不断扩张和变化的国际条约

群，并导致《ＷＴＯ协定》的碎片化。加入成员不再如创始成员那样以一揽子“单一承诺”

的形式接受《ＷＴＯ协定》，加入成员所加入的是经过其入世议定书修改的《ＷＴＯ协定》，

加入成员与其它 ＷＴＯ成员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以此为准。这种关系详见图表二。

可见，入世议定书不但在加入成员与创始成员之间修改了《ＷＴＯ协定》，而且在加入

成员之间也修改了《ＷＴＯ协定》。虽然这种修改并不构成根本性的修改，〔２８〕但其可能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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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有违《ＷＴＯ协定》的目的和宗旨（如使成员遵守统一的游戏规则）以及 ＷＴＯ的基本原

则（如非歧视原则），并且扰乱了《ＷＴＯ协定》的内部和谐。

图表二：ＷＴＯ创始成员及加入成员间的 ＷＴＯ法律关系（以中国为例）

加入之所以产生严苛的义务，其原因可以从主体和程序两个方面来说明。

从议定条件的双方主体来看，一方是 ＷＴＯ的重要成员或全体成员，另一方则是申请

加入方，加入磋商作为一种实力较量往往受大国操控。由于入世谈判代价高昂、程序冗

长，汤加和瓦努阿图这样的小国在２００６年和 ２００１年曾一度中止入世谈判。ＷＴＯ的现有

成员均试图从加入成员的加入中受益。〔２９〕 尽管一些成员曾在总理事会或部长级会议上

主张新加入成员不应在其入世议定书中承担比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 ＷＴＯ创始成员更严

苛的义务，但其它成员却以《ＷＴＯ协定》第 １２条对议定条件未施加任何限制为由来回应

这一主张。〔３０〕

从程序来看，虽然《ＷＴＯ协定》第１２条规定“有关加入的决定应由部长级会议做出，

部长级会议应以 ＷＴＯ成员的三分之二多数批准关于加入条件的协议”，但在实践中，

ＷＴＯ加入是由部长级会议或总理事会采取正向协商一致的决策机制，因此每个现有成员

都有能力反对加入申请而使其无法通过。每个现有成员都能够实质性地阻止申请加入方

的加入，这实际上增加了每个现有成员的谈判筹码。

总之，加入成员必须在双边层面上与单个 ＷＴＯ成员磋商市场准入条件，即货物贸易

的关税减让和服务贸易的特定承诺，进而在多边层面上转换双边磋商的结果，即通过

ＷＴＯ的最惠国待遇原则使双边谈判的成果扩及所有 ＷＴＯ成员。而且，申请加入方要在

多边层面上就为符合 ＷＴＯ义务所必需的立法和制度改革进行磋商，亦即就有关货物、服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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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

〔３０〕

例如，澳大利亚就曾明确表示自己如何从申请加入方为使其贸易和产业政策符合 ＷＴＯ规则而进行的立法和行
政程序改革以及申请加入方提供的市场准入中获益。参见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ＦｏｒｅｉｇｎＡｆｆａｉｒｓ
ａｎｄＴｒａｄｅ，ＷＴＯ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ｓａｎｄｈｏｗ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ｓｔａｎｄｓｔｏｂｅｎｅｆｉｔ，ｈｔｔｐ：／／ｗｗｗ．ｄｆａｔ．ｇｏｖ．ａｕ／ｔｒａｄｅ／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ａｃｃｅｓ
ｓｉｏｎ／，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４年２月１８日。
ＧｅｎｅｒａｌＣｏｕｎｃｉｌＷＴＯ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ＷＴ／ＧＣ／Ｍ／４０／Ａｄｄ．３．



务和知识产权的一般规则进行多边谈判。〔３１〕 此外，在复边层面，申请加入方还要就农业

支持和出口补贴等问题与感兴趣的成员进行谈判。在谈判内容方面，虽然加入磋商是以

双边或多边的形式进行，但却只有申请加入方单边承担做出减让或承诺以及修改或调整

其法律和制度的义务。因此，不同于加入其它条约或国际组织，加入 ＷＴＯ需要付出更多

代价，亦即所谓“入门费”。事实上，早在 ２０００年即有一些成员指出，对于某些申请加入

方，加入程序要价太高且过于冗长。〔３２〕 近年来，这一问题有加剧的趋势，不但由于棘轮效

应而导致要价越来越高，而且由于要价越来越高而导致耗时越来越长。换言之，越晚加入

的成员，议定的条件可能对其越不利。例如，俄罗斯加入 ＷＴＯ耗时 １９年零两个月；阿尔

及利亚的加入磋商已经超过２５年，仍未完成加入程序。在 ２４个仍在申请过程中的国家

里，有１６个已经申请了至少１２年。〔３３〕

在“中国—原材料案”中，专家组认为 ＷＴＯ现有成员与申请加入方的谈判协议导致

了权利与义务的精巧平衡，这种平衡反映在这些法律文件中每个承诺的具体措词上。〔３４〕

但是，本文的以上分析表明这种平衡只是理论上的，而不是实践上的。各种超 ＷＴＯ义务

使得申请加入方享有和承担的 ＷＴＯ权利与义务严重失衡，构成对《ＷＴＯ协定》的修改。

在加入成员与创始成员之间以及各加入成员相互之间，《ＷＴＯ协定》似乎从造法性条约

转变为经入世议定书修改后的契约性条约。行文至此，入世议定书与 ＷＴＯ普遍规则的

关系已经非常清楚。

四　中国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随着涉及入世议定书的 ＷＴＯ争端的增加，《中国入世议定书》中的超 ＷＴＯ义务及次

ＷＴＯ权利条款使得中国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特别是那些深入中国经济和法律体系核

心的体系性义务承诺，由于深入主权国家的国内政策领域，因此具有更大的挑战性。〔３５〕

通过入世议定书对《ＷＴＯ协定》进行修改，从而改变加入成员与创始成员之间以及先加

入成员与后加入成员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这是 ＷＴＯ的独特实践。入世议定书往往

是申请加入方与其它成员之间经过艰苦谈判的结果，某些问题既然在谈判阶段经过申请

加入方的努力争取也未获解决，那么此后要想通过修改入世议定书来改变不利承诺只会

更加困难。而且，由于入世议定书本身并不包含修改条款，因此入世议定书应当如何修改

也属未知。而若试图通过部长级会议或总理事会的解释或豁免决定来减轻或免除不利承

诺的义务，那么从 ＷＴＯ第９条规定的决策机制来看，要么需要正向协商一致，要么需要四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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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ＷＴＯＧｌｏｓｓａｒｙＴｅｒｍ，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ｔｏ．ｏｒｇ／ｅｎｇｌｉｓｈ／ｔｈｅｗｔｏ＿ｅ／ｇｌｏｓｓａｒｙ＿ｅ／ｇｌｏｓｓａｒｙ＿ｅ．ｈｔｍ，最后访问时间：
２０１４年２月１８日。
ＷＴＯ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Ｎｏｔｅｏｎｔｈｅ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ＷＴ／ＡＣＣ／７／Ｒｅｖ．２，１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００，ｐ．６．
ＷＴＯ，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ｓ，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ｔｏ．ｏｒｇ／ｅｎｇｌｉｓｈ／ｔｈｅｗｔｏ＿ｅ／ａｃｃ＿ｅ／ａｃｃ＿ｅ．ｈｔｍ，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４年２月１８日。
ＲｅｐｏｒｔｓｏｆｔｈｅＰａｎｅｌ，Ｃｈｉｎａ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Ｅｘ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ＶａｒｉｏｕｓＲａｗ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ＷＴ／ＤＳ３９４／Ｒ，ＷＴ／ＤＳ３９５／
Ｒ，ＷＴ／ＤＳ３９８／Ｒ，Ｊｕｌｙ５，２０１１，ｐａｒａ．７．１１２．
ＪｕｌｉａＹａＱｉｎ，Ｔｈｅ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ｏｆ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ＷＴＯＰｌｕｓ”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ＷａｙｎｅＳｔａｔ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ＬａｗＳｃｈｏｏ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ａ
ｐｅｒ，Ｎｏ．０９－１８，２００９，ｐ．２．



分之三多数赞成，同样困难重重。

入世议定书是《ＷＴＯ协定》的组成部分，但各加入方的入世议定书却使得作为一揽
子协定的《ＷＴＯ协定》碎片化，导致专家组和上诉机构面对的法律关系和法律适用更加
复杂。这种状况必须加以改变。笔者认为，可以借鉴 ＧＡＴＴ时期的做法，在回合谈判中通
过达成“一揽子协议”，使 ＷＴＯ成员的权利和义务最终归于统一，亦即重建具有统一性和
普遍性的多边贸易体系。

加入 ＧＡＴＴ与加入 ＷＴＯ只是程度上的区别，而不是性质上的区别，〔３６〕但 ＧＡＴＴ体制
下的入世议定书却并未产生问题，原因何在？原因就在于大多数申请加入方的谈判是与

回合谈判同时进行，因此最终并不存在过多的超 ＧＡＴＴ义务。换言之，加入对申请加入方
而言并未产生太多额外的义务，加入方和其它成员的义务最终相差不大。但在 ＷＴＯ体
制下，情况却截然相反。因此，将加入谈判纳入回合谈判这种做法很有借鉴意义。例如，

对于一些超 ＷＴＯ义务，例如出口税措施，中国应积极主张不仅 ＷＴＯ的某些加入成员需
承担约束出口税的义务，创始成员和其他加入成员也应通过回合谈判，逐步降低和取消出

口税，并且除例外情况外，出口税措施只能在约束范围内适用。

而就目前而言，较为现实的办法则是在 ＷＴＯ争端解决机构提出对中国有利的解释
和抗辩。以出口税措施为例，由于 ＧＡＴＴ第 ２０条规定“本协定的任何规定不得解释为阻
止缔约国采用或实施以下措施”，因此中国虽然承诺除例外情况外不采取出口税措施，但

应通过各种条约解释方法进行抗辩，主张有权援引 ＧＡＴＴ第２０条。加入方承担过多义务
而享有较少权利，本身即已有损于 ＷＴＯ非歧视原则，若在案件审理中再加以从严解释，
将当事方并未明确表示放弃的权利视为放弃，将会进一步损害 ＷＴＯ的根基。因此，应该
提醒专家组和上诉机构认真对待加入方的权利。

诚然，申请加入方付出一定代价在所难免，因为《ＷＴＯ协定》本身是各成员通过谈判
各自让步的结果，互利互惠也是 ＷＴＯ的重要原则。但若所付代价严重超出《ＷＴＯ协定》
的要求，则难言合理。如前所述，申请加入方在谈判中处于劣势地位：对于多边问题，需要

与全体成员集体进行谈判；对于具体的市场准入问题，虽然每个谈判是双边的，但由于申

请加入方理论上需要同每个成员进行谈判，因此实际上是在与多个主要贸易大国同时进

行谈判，而且还是单方面承诺更多义务。因此，在解释方法上，除了中国学者们已经提出

的各种解释方法外，还应该主张“有利于弱者”的原则。〔３７〕 该原则符合保护弱者、实现实

质正义的政策取向。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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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３７〕

ＣｒａｉｇＶａｎＧｒａｓｓｔｅｋ，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Ｆｕ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Ｔｒａｄ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３，ｐ．１２２．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并没有穷尽所有的条约解释方法，在该公约之外还有很多补充解释方法。例如，不利解释

原则（ｃｏｎｔｒａｐｒｏｆｅｒｅｎｔｅｍ）要求在解释条约时，应该按照不利于约文起草人和提出人的原则对含糊字句进行解释。
参见 ＵｌｆＬｉｎｄｅｒｆａｌｋ，Ｏ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ｒｅａｔｉｅｓ：ＴｈｅＭｏｄｅｒ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ａｓ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ｉｎｔｈｅ１９６９Ｖｉｅｎｎａ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ＬａｗｏｆＴｒｅａｔｉｅｓ，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０７，ｐｐ．２８４－２８６；ＬｕｉｇｉＳｂｏｌｃｉ，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ｍｅａｎ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ＥｎｚｏＣａｎｎｉｚｚａｒｏ（ｅｄ．），ＴｈｅＬａｗｏｆＴｒｅａｔｉｅｓＢｅｙｏｎｄｔｈｅＶｉｅｎｎａ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１，ｐｐ．１６１－
１６２。不利解释原则也可以视为有利于弱者这一解释原则的一个方面。除了在谈判中处于弱势地位外，在具体
的条款设计方面，加入者也可能是被动的。例如，《中国入世议定书》第１１．３条之所以没有提及 ＧＡＴＴ１９９４第２０
条或是符合《ＷＴＯ协定》的措辞，是因为该条回应的是《中国入世工作组报告》第１５５段，即 “一些工作组成员对
仅针对出口产品适用的税费表示关注。他们认为，此类税费应予取消，除非其实施符合 ＧＡＴＴ第 ８条或列在议
定书（草案）附件６中”。该段根本就没有提及 ＧＡＴＴ１９９４第２０条或是符合《ＷＴＯ协定》。



五　结　语

根据《ＷＴＯ协定》的加入条款和入世议定书中的并入条款，入世议定书并入了《ＷＴＯ

协定》，并成为 ＷＴＯ争端解决管辖权的来源，对此问题已无异议。因此，违反入世议定书

的条款可以成为诉讼理由，因入世议定书引起的争端也在 ＷＴＯ争端解决机构的管辖范

围之内。理论上，入世议定书和《ＷＴＯ协定》共同在申请加入方与现有成员之间达成微

妙平衡，但从程序上和内容上看，尤其是谈判双方的实力对比来看，这种平衡在实践中很

难达成。其结果是，入世议定书商定的条件往往是对 ＷＴＯ的现有成员有利，而对申请加

入方不利。入世议定书商定的条件多为超 ＷＴＯ义务和次 ＷＴＯ权利，起到了对《ＷＴＯ协

定》的修改作用，但这种修改并不具有根本性，不能改变或违反《ＷＴＯ协定》的基本原则

和宗旨。并入与修改的法律效力需要联系起来加以理解：并入的法律效力证明了 ＷＴＯ

争端解决机构对援引入世议定书之争端行使管辖权的正当性，而修改的法律效力则是建

立在并入的法律效力基础之上。因此，不能认为入世议定书是在《ＷＴＯ协定》之外新设

的针对特定成员的规则，否则 ＷＴＯ争端解决机构的相关管辖权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

水。归根结底，入世议定书所造成的各成员之间权利义务的碎片化和复杂化，及其对加入

成员的歧视，违反了《ＷＴＯ协定》“一揽子承诺”的初衷。长远而言，随着各加入成员的法

律和政策越来越接近《ＷＴＯ协定》，应当考虑通过回合谈判来解决这一问题。在目前阶

段，中国应当认真应对 ＷＴＯ案件，尽量争取让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对《中国入世议定书》中

的相关条款做出有利于中国的解释。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Ｗｉｔｈｔｈｅｕｎｆｏｌｄ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ＷＴＯ，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ｂｙＷＴＯｄｉｓｐｕｔｅ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ｒｇａｎｓｏｆｔｈ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ｈａｎｄｌｉｎｇｄｉｓｐｕｔｅｓｏｖｅｒｔｈｅＰｒｏ

ｔｏｃｏｌｏｎＣｈｉｎａ’ｓ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ＷＴＯ，ｔｈｅｉｓｓｕｅｏｆｌｅｇ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ｓｏｎｔｈｅ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ｔｏ

ｔｈｅＷＴＯｂｅｃｏｍｅｓ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Ａ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ｙｌａｗｐｏｉｎｔｏｆｖｉｅｗ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ｓｏｎ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ＷＴＯｈａｖｅｔｈｅｌｅｇ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ｂｅｉｎｇ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ｄｉｎｔｏａｎｄｒｅｖｉ

ｓｉｎｇｔｈｅＷＴＯ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Ｔｈｉｓ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ｕｓａｎｅｗｗａｙｔｏ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ｓｏｎ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ＷＴＯａｎｄｔｈｅＷＴＯ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ｉｓ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ｔｏ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ｎ

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ｕｃｈ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ｓｂｙＷＴＯｄｉｓｐｕｔｅ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ｒｇａｎｓ．Ｆａｃｅｄｗｉｔｈ

ｍｏｒｅａｎｄｍｏｒｅ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ｒａｉｓｅｄｂｙｏｔｈｅｒＷＴＯｍｅｍｂｅｒｓｏｎｔｈｅｂａ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ｏｎＣｈｉｎａ’

ｓ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ＷＴＯ，Ｃｈｉｎａｓｈｏｕｌｄ，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ｐｒ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ｒｒｅｃｔｌｙ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ａｃｔｉｖｅｌｙｅｘｐｌｏｒｅ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ｔｏｓｕｃｈ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ａｔｂｏｔｈｌｅｇｉｓｌａ

ｔｉｖｅａｎｄ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ｌｅｖｅｌｓ．

（责任编辑：廖　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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